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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学院党委宣传部 
 

普院宣 [2020]14 号 

 
关于征集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普

洱市参赛作品的通知 
 

全体教职员工： 

根据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相关要求，普

洱市现面向全市各地广大干部群众征集优秀文艺作品。请有

意向参加大赛的个人和团体按照附件要求自行准备作品，认

真填写作品申报表，于 6 月 17 日至 19 日工作时间提交到和

谐楼 304 办公室（所有材料只需一份电子版）。作品经审核

遴选后，由学校党委宣传部统一报送。 

附件：《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 普洱市

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关于做好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

赛普洱市参赛工作的通知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委宣传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9 日 

 

普洱学院党委宣传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29 日印发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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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普洱市发电 
 

发电单位 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 签发盖章 王鸿彬 

等级 加

急 

·明电  普宣发电〔2020〕16 号 普机发   号 

   

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 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   
普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关于做好“奋斗杯” 
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普洱市参赛工作 

的通知 

       
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、文化和旅游局、教育体育局、文联， 

普洱广播电视台、普洱学院： 

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、云

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关于举办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

作品大赛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

作品大赛普洱市参赛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活动主题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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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

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决策部署，紧扣脱贫攻坚

奔小康主题，通过广泛组织全市各基层群众参与主题文艺创

作，推出一批优秀群众文艺作品，讲述普通百姓的脱贫故事

和小康夙愿，讴歌群众身边的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，展示脱

贫攻坚战线广大干部群众的昂扬半志和奉献精神，展现我市

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决胜脱贫

攻坚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，营造良好文化氛围。 

二、活动名称 

  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普洱市初赛 

    三、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 

主办单位：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 

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 

普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

协办单位：普洱市广播电视台 

四、组织机构与职责 

成立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普洱市初赛组

委会，全面负责初赛活动的统筹指挥协调工作，组委会下设

办公室、评审组、活动组、后勤组、宣传组 5 个工作组分别

负责各项具体工作，相关职能单位和部门分别负责落实相应

服务保障工作。 

（一）组委会 

主  任：王鸿彬  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部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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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：施文艳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明办主任 

瞿  滨 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 

阿  杰  市文联党组书记 

成  员：魏贵成 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      

左国荣  市文联党组成员 

潘思蓉  普洱广播电视台副台长、广播影视节

目制作中心主任 

黄进菊  市委宣传部文艺和电影科副科长 

郭冬梅  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科长 

董  睿  市文联秘书长、文产科科长 

   （二）执行机构 

1.办公室：负责统筹协调普洱市初赛各项工作，做好初

赛整体策划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协调督促各项工作任务推进落

实，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主  任：黄进菊（兼） 

副主任：郭冬梅（兼） 

        董  睿（兼） 

 2.评审组：负责提出专家名单经审定后组建评委会，提

出评选标准经审定后 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，提出

评选结果建议，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组  长：左国荣（兼） 

副组长：黄进菊（兼） 

郭冬梅（兼） 

董  睿（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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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雪飞  普洱广播电视台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

中心副主任 

3.活动组：负责做好初赛成果展示推广工作，策划组织

获奖作品展演、刊发、展览、展播等活动，推荐省级获奖优

秀作品在普洱广播电视台播出，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任

务。 

组  长：魏贵成（兼） 

副组长：郭冬梅（兼） 

        董  睿（兼） 

        钟  帆  市文化馆副馆长（主持工作） 

        李琛竹  市美术馆馆长 

韩雪飞  普洱广播电视台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

中心副主任 

4.后勤组：负责后勤保障工作，协调对接演职人员在成

果宣传推广阶段在昆期间的食宿交通等事宜，做好参赛专项

经费预算审核管理使用开支转拨等事项，完成组委会交办的

其他任务。 

组  长：郭冬梅（兼）       

副组长：陈  芬  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

周卫清  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科工作人员 

钟  帆  市文化馆副馆长（主持工作） 

5.宣传组：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赛事活动的宣传

报道，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
组  长：晋卓璐  市委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  

副组长：黄进菊（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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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黄  波  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科科长 

 五、活动安排        

（一）部署工作。5 月中旬，市委宣传部牵头召集主协

办单位召开筹备会，审议通过我市赛事活动方案，并就相关

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印发方案至各县区、相关部门、单位。 

（二）作品征集。5-6 月，各县（区）由文化和旅游局

牵头，结合实际自行组织当地“奋斗杯”群众文艺作品初赛

评选活动，音乐、舞蹈、戏剧作品每个类别推荐 1-2 个作品，

其余每个类别推荐作品原则不超过 6 个，以县（区）和市直

部门为单位报送市组委会。 

（三）作品评选。7 月，组委会对各县区、各部门申报

的作品组织开展集中评审工作，评选出各类别推荐作品提交

组委会审批，由组委会统一将作品报送省文化馆。  

（四）作品展示推介。9 月，组织我市入选作品赴昆参

加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

演、优秀文学作品刊发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、优秀

视频作品推送展映等系列成果展示推广活动。并将省级获奖

优秀作品推荐至普洱市脱贫攻坚纪实展厅进行全面的展示、

推介。 

六、参赛要求 

（一）参赛对象范围 

全市各地广大干部群众，业余文艺爱好者、业余文艺团

队等均可参赛。提倡和鼓励各级各类专业文艺院团、文化单

位和文艺工作者以文化帮扶、结对共建等形式，指导帮助参

赛人员和团队开展作品创作、制作和表演，但不能直接替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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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参与，不得以专业作品参赛。 

（二）参赛作品要求 

1.参赛作品要求主题鲜明、导向正确、内容健康、形式

多样，体现群众性和创新性，宏扬“中国梦”时代主题和社

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决胜脱贫

攻坚主题要求，立足脱贫攻坚第一线、小康建设最前沿、社

会生活最基层，力推接地气、有生气、聚人气、扬正气、有

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优秀群众文艺作品。 

2.参赛作品包括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曲艺、美术、

书法、摄影、短视频等 9 个类别。 

（1）文学：诗歌 50 行以内，小说、散文、杂文等 5000

以内，报送文件格式 Word、WPS 或 PDF，不接受手稿和照

片； 

（2）音乐：声乐作品时长不超过 5 分钟，器乐作品时

长不超过 8 分钟，演出人数不超过 10 人，报送文件格式为

WAV 或 MP3。 

（3）舞蹈：作品时长不超过 8 分钟，演出人数不超过

15 人，须录制视频报送，文件格式为 MP4； 

（4）戏剧：作品时长不超过 12 分钟，演出人数不超过

12 人（含乐队），须录制视频报送，文件格式为 MP4； 

（5）曲艺：作品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，演出人数不超过

12 人（含乐队），须录制视频报送，文件格式为 MP4； 

（6）美术：作品含裱边最大边长不超过 2 米，须拍摄

照片报送，文件格式为 JPG 或 JPEG； 

（7）书法：作品高含裱边不超过 3 米、宽含裱边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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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2 米，须拍摄照片报送，文件格式为 JPG 或 JPEG； 

（8）摄影：作品格式为 JPG 或 JPEG，像素 2000 万以

上，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; 

（9）短视频:作品格式为MP4或MOV,分辨率1280×720

以上，时长 1-5 分钟，应进行适当剪辑。 

3.参赛作品可为近年来创作的作品，尤其提倡紧扣今年

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重大主题的新创作作

品参赛。作品语言提倡使用普通话，戏剧、短视频作品应打

字幕。已获得省级及以上文艺奖项的作品不纳入参赛范围。 

4.参赛单位和个人须对作品拥有合法权益，不存在知识

产权争议，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。作品权益属多方所有的

须得到权益所有者书面授权许可。 

七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由文化和旅游局牵头，会同县（区）

委宣传部、文联共同做好本县（区）“奋斗杯”群众文艺作

品赛事及作品遴选申报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区）、市直各部门须提交申报作品汇总清

单 1 份，以及每件作品申报表（附后）一式 10 份，统一用

A4 纸打印，复印有效。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、文化和旅游

局、文联，市直各部门主管单位均须在申报表“推荐意见”

一栏中签注意见并盖章。 

（三）各县（区）、市直各部门所有申报作品材料（电

子文本、音频、视频、照片等）须拷入同一个 U 盘，提供

一式 5 份。其中，每件申报作品材料需注明所在地区、作者

姓名、作品名称，每个类别的材料须合并入同一个文件夹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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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明类别。作品报送前，请认真检查画面和声音质量。没有

按要求填写申报表和提供申报材料的作品，不能参评。 

八、相关事项 

（一）工作要求。本次大赛是云南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

文艺宣传重点工作，也是我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文艺宣传重

点工作，各县（区）委宣传部、文化和旅游局、文联要高度

重视，及时研究安排，认真抓好落实。要层层组织、广泛动

员，上下联动、形成合力，动员和吸引更多基层干部群众参

与，提高大赛的认知度、参与性和影响力。要突出示范性和

导向性，真正把那些反映群众心声心愿、为群众喜闻乐见、

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较高，能代表我市群众文艺创作较高水

平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，并通过各类媒体进行宣传推介，扩

大影响。 

（二）经费安排。各县（区）作品征集遴选经费和县（区）

人员决赛阶段赴普洱交通、餐费由各县（区）负责；市委宣

传部安排普洱市入选作品赴昆参加省展（演）示推广（具体

包括演职人员赴昆在普洱停留集中报到、赴昆往返交通、途

中食宿费用）和重点推荐作品提升等有关经费；省委宣传部

负责在昆参展期间演职人员交通、食宿费用。  

（三）作品申报。作品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

日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直各部门申报材料统一报送市文化和旅

游局。申报材料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快递寄达，也可派专

人送达。逾期未报送的作品不得参赛。 

联系人：刘晓微       邮  编：665000 

电  话：136187939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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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    箱：270704012@qq.com 

地  址：普洱市北部文化中心普洱市文化馆 

 

附件：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参赛普洱市

参赛作品申报表 

 

 

中共普洱市委宣传部 

普洱市文化和旅游局 

普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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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“奋斗杯”云南省群众文艺作品大赛 

普洱市参赛作品申报表 
 

作品名称  参赛类别  

创作人员（单

位、团队） 
 联系电话  

通讯地址  

作品简介 

（500 字以内） 
 

县（区）委宣传

部、文化和旅游

局、文联推荐 

意见 

 

 


